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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要求分类

价值认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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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区位 管理单元

建筑风格

航拍图

编号韶关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

该处历史建筑 周边文物及其他历史建筑

年代

建设控制地带

清代

三开间民居，人字硬山墙形，青砖墙，木梁
架，有多处雕花梁枋、门簪、藻井等。

建筑现状评估：建筑整体保存状况一般，目
前闲置。

一类 二类

乐昌市白石镇当阳村委张田组

565.21㎡

——

——

中国传统式

历史城区外

建议按原样材质、色彩等原貌修复外墙残损部位，
加强对主立面及主要价值要素的保护，调整内部
布局，植入文化宣传、产品推广、品茗、书画鉴
赏、民宿等新功能。

√

雷炳福、雷牛古民居，雷炳润民居 440281-02-001

1、禁止用作批发市场、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应设施、加油加气充电站、环
卫环保设施。

2、除利用作为传统手工艺作坊和原功能为工厂车间外，禁止用作生产性工厂
车间；

3、除利用作为不影响结构安全、消防安全的农产品物流仓储设施和原功能为
物流仓储设施外，禁止用作物流仓储设施。

4、禁止堆放易燃、易爆、放射性、腐蚀性物品。
5、未经消防部门同意，不得在木构件上拉搭电线等用电设备，不得在木构历

史建筑或木构价值要素空间中使用明火厨房。

1、应依法保护、修缮和合理利用历史建筑。
2、应整治或拆除保护范围内影响历史建筑风貌的建(构)筑物、临时构筑物。
3、在规划范围内应依法进行新建、扩建、改建等活动。
4、核心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与保护无关的建设活动，但新建、扩建必要

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除外。
5、在规划范围内设置广告、招牌的, 不得损坏或遮挡历史建筑核心价值要素。  
6、在建设控制地带进行新建、扩建、改建活动，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相关

要求，并在使用性质、高度、体量、立面、材料、色彩等方面与历史建
筑相协调，紧邻历史建筑的新建建筑高度不得与历史建筑本体过于悬殊，
且不得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

8、建设控制地带内非历史建筑的使用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安全。 
9、紧邻规划范围的建设工程应采取可靠措施，保证历史建筑安全。 

0㎡



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名称 编号 建议保护价值要素
在修缮工程条件允许情况下
建议保护以下价值要素。

核心价值要素引索图

核心价值要素后括号内数字对应索引图编号。

雷炳福、雷牛古民居，雷炳润民居 440281-02-001

主立面（1） 主立面（2） 主立面（3） 雕花木额枋（4） 青砖墙

木藻井 木藻井 雕花额枋 雕花木门扇

—— —— ————

——

——

——

—— ——————

3

1

4

木神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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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保护范围

保护要求分类

价值认定与
现状评估

地址

区位 管理单元

建筑风格

航拍图

编号韶关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

该处历史建筑 周边文物及其他历史建筑

年代

建设控制地带

清代

三开间民居，人字硬山墙形，青砖墙，木梁
架，有多处雕花梁枋、门簪等。大门外有一门楼。

建筑现状评估：建筑整体保存状况一般，目
前闲置。

一类 二类

乐昌市白石镇当阳村委张田组

472.28㎡

——

——

中国传统式

历史城区外

建议按原样材质、色彩等原貌修复外墙残损部位，
加强对主立面及主要价值要素的保护，调整内部
布局，植入文化宣传、产品推广、品茗、书画鉴
赏、民宿等新功能。

√

雷回才、雷荣旺、雷殿扎民居 440281-02-002

1、禁止用作批发市场、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应设施、加油加气充电站、环
卫环保设施。

2、除利用作为传统手工艺作坊和原功能为工厂车间外，禁止用作生产性工厂
车间；

3、除利用作为不影响结构安全、消防安全的农产品物流仓储设施和原功能为
物流仓储设施外，禁止用作物流仓储设施。

4、禁止堆放易燃、易爆、放射性、腐蚀性物品。
5、未经消防部门同意，不得在木构件上拉搭电线等用电设备，不得在木构历

史建筑或木构价值要素空间中使用明火厨房。

1、应依法保护、修缮和合理利用历史建筑。
2、应整治或拆除保护范围内影响历史建筑风貌的建(构)筑物、临时构筑物。
3、在规划范围内应依法进行新建、扩建、改建等活动。
4、核心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与保护无关的建设活动，但新建、扩建必要

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除外。
5、在规划范围内设置广告、招牌的, 不得损坏或遮挡历史建筑核心价值要素。  
6、在建设控制地带进行新建、扩建、改建活动，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相关

要求，并在使用性质、高度、体量、立面、材料、色彩等方面与历史建
筑相协调，紧邻历史建筑的新建建筑高度不得与历史建筑本体过于悬殊，
且不得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

8、建设控制地带内非历史建筑的使用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安全。 
9、紧邻规划范围的建设工程应采取可靠措施，保证历史建筑安全。 

0㎡



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名称 编号 建议保护价值要素
在修缮工程条件允许情况下
建议保护以下价值要素。

核心价值要素引索图

核心价值要素后括号内数字对应索引图编号。

雷回才、雷荣旺、雷殿扎民居 440281-02-002

门楼主立面（1） 主立面（2） 西立面（4）北立面（3） 青砖墙

南立面（5） 青砖叠涩墀头 雕花额枋 雕花木槅门

—— —— ————

——

——

——

—— ——————

3

2

4

1 木门

木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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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要求分类

价值认定与
现状评估

地址

区位 管理单元

建筑风格

航拍图

编号韶关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

该处历史建筑 周边文物及其他历史建筑

年代

建设控制地带

清代

三开间民居，人字硬山墙形，青砖墙，木梁
架，有多处雕花梁枋、门簪等。

建筑现状评估：建筑整体保存状况一般，目
前闲置。

一类 二类

乐昌市白石镇当阳村委张田组

216.62㎡

——

——

中国传统式

历史城区外

建议按原样材质、色彩等原貌修复外墙残损部位，
加强对主立面及主要价值要素的保护，调整内部
布局，植入文化宣传、产品推广、品茗、书画鉴
赏、民宿等新功能。

√

雷细苟民居 440281-02-003

1、禁止用作批发市场、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应设施、加油加气充电站、环
卫环保设施。

2、除利用作为传统手工艺作坊和原功能为工厂车间外，禁止用作生产性工厂
车间；

3、除利用作为不影响结构安全、消防安全的农产品物流仓储设施和原功能为
物流仓储设施外，禁止用作物流仓储设施。

4、禁止堆放易燃、易爆、放射性、腐蚀性物品。
5、未经消防部门同意，不得在木构件上拉搭电线等用电设备，不得在木构历

史建筑或木构价值要素空间中使用明火厨房。

1、应依法保护、修缮和合理利用历史建筑。
2、应整治或拆除保护范围内影响历史建筑风貌的建(构)筑物、临时构筑物。
3、在规划范围内应依法进行新建、扩建、改建等活动。
4、核心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与保护无关的建设活动，但新建、扩建必要

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除外。
5、在规划范围内设置广告、招牌的, 不得损坏或遮挡历史建筑核心价值要素。  
6、在建设控制地带进行新建、扩建、改建活动，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相关

要求，并在使用性质、高度、体量、立面、材料、色彩等方面与历史建
筑相协调，紧邻历史建筑的新建建筑高度不得与历史建筑本体过于悬殊，
且不得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

8、建设控制地带内非历史建筑的使用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安全。 
9、紧邻规划范围的建设工程应采取可靠措施，保证历史建筑安全。 

0㎡



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名称 编号 建议保护价值要素
在修缮工程条件允许情况下
建议保护以下价值要素。

核心价值要素引索图

核心价值要素后括号内数字对应索引图编号。

雷细苟民居 440281-02-003

主立面（1） 不规则门斗式大门（2） 南立面（3） 西立面（4） 青砖墙

木窗棂 青砖叠涩窗

—— —— ————

——

——

——

—— ——————
3

4
1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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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保护范围

保护要求分类

价值认定与
现状评估

地址

区位 管理单元

建筑风格

航拍图

编号韶关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

该处历史建筑 周边文物及其他历史建筑

年代

建设控制地带

清代

单坡屋顶建筑，青砖墙，木梁架，额枋、门
簪及石门匾保存完好。

建筑现状评估：建筑整体保存状况较好，祠
堂仍在使用。

一类 二类

乐昌市白石镇当阳村委张田组

577.33㎡

——

——

中国传统式

历史城区外

建议按原样材质、色彩等原貌修复外墙残损部位，
加强对主立面及主要价值要素的保护，调整内部
布局，保留祠堂现有功能，并植入民风民俗展示、
文化沙龙、产品推广等新功能。

√

杨柳塘祠堂 440281-02-004

1、禁止用作批发市场、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应设施、加油加气充电站、环
卫环保设施。

2、除利用作为传统手工艺作坊和原功能为工厂车间外，禁止用作生产性工厂
车间；

3、除利用作为不影响结构安全、消防安全的农产品物流仓储设施和原功能为
物流仓储设施外，禁止用作物流仓储设施。

4、禁止堆放易燃、易爆、放射性、腐蚀性物品。
5、未经消防部门同意，不得在木构件上拉搭电线等用电设备，不得在木构历

史建筑或木构价值要素空间中使用明火厨房。

1、应依法保护、修缮和合理利用历史建筑。
2、应整治或拆除保护范围内影响历史建筑风貌的建(构)筑物、临时构筑物。
3、在规划范围内应依法进行新建、扩建、改建等活动。
4、核心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与保护无关的建设活动，但新建、扩建必要

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除外。
5、在规划范围内设置广告、招牌的, 不得损坏或遮挡历史建筑核心价值要素。  
6、在建设控制地带进行新建、扩建、改建活动，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相关

要求，并在使用性质、高度、体量、立面、材料、色彩等方面与历史建
筑相协调，紧邻历史建筑的新建建筑高度不得与历史建筑本体过于悬殊，
且不得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

8、建设控制地带内非历史建筑的使用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安全。 
9、紧邻规划范围的建设工程应采取可靠措施，保证历史建筑安全。 

25.89㎡



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名称 编号 建议保护价值要素
在修缮工程条件允许情况下
建议保护以下价值要素。

核心价值要素引索图

核心价值要素后括号内数字对应索引图编号。

杨柳塘祠堂 440281-02-004

主立面（1） 门檐（2） “兰桂腾芳”砖雕匾（3） 雕花木额枋（4） 青砖墙

木门 木神龛窗檐

—— —— ————

——

——

——

—— ——————

3

1

2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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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保护范围

保护要求分类

价值认定与
现状评估

地址

区位 管理单元

建筑风格

航拍图

编号韶关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

该处历史建筑 周边文物及其他历史建筑

年代

建设控制地带

清代以前

两进布局，石柱础，梁架结构为木制结构，
木屏风，祠堂前禾坪有多块桅杆石。

建筑现状评估：建筑整体保存状况较好，祠
堂仍在使用。

一类 二类

乐昌市白石镇涧水村委山背组

438.14㎡

——

中国传统式

历史城区外

建议按原样材质、色彩等原貌修复外墙残损部位，
加强对主立面及主要价值要素的保护，调整内部
布局，保留祠堂现有功能，并植入民风民俗展示、
文化沙龙、产品推广等新功能。

√

山背赵氏宗祠 440281-02-005

1、禁止用作批发市场、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应设施、加油加气充电站、环
卫环保设施。

2、除利用作为传统手工艺作坊和原功能为工厂车间外，禁止用作生产性工厂
车间；

3、除利用作为不影响结构安全、消防安全的农产品物流仓储设施和原功能为
物流仓储设施外，禁止用作物流仓储设施。

4、禁止堆放易燃、易爆、放射性、腐蚀性物品。
5、未经消防部门同意，不得在木构件上拉搭电线等用电设备，不得在木构历

史建筑或木构价值要素空间中使用明火厨房。

1、应参照文物进行依法保护、修缮和合理利用历史建筑。
2、应整治或拆除保护范围内影响历史建筑风貌的建(构)筑物、临时构筑物。
3、在规划范围内应依法进行新建、扩建、改建等活动。
4、核心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与保护无关的建设活动，但新建、扩建必要

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除外。
5、在规划范围内设置广告、招牌的, 不得损坏或遮挡历史建筑核心价值要素。  
6、在建设控制地带进行新建、扩建、改建活动，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相关

要求，并在使用性质、高度、体量、立面、材料、色彩等方面与历史建
筑相协调，紧邻历史建筑的新建建筑高度不得与历史建筑本体过于悬殊，
且不得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

8、建设控制地带内非历史建筑的使用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安全。 
9、紧邻规划范围的建设工程应采取可靠措施，保证历史建筑安全。 

0㎡



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名称 编号 建议保护价值要素
在修缮工程条件允许情况下
建议保护以下价值要素。

核心价值要素引索图

核心价值要素后括号内数字对应索引图编号。

山背赵氏宗祠 440281-02-005

主立面（1） 门斗式大门（2） 石门匾（3） 石门枕（4） 木窗棂

青砖墀头 青砖叠涩屋檐 雕花瓦当 诗词灰塑窗檐

—— —— ————

——

——

——

—— ——————
2

4 3 青砖墙

木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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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保护范围

保护要求分类

价值认定与
现状评估

地址

区位 管理单元

建筑风格

航拍图

编号韶关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

该处历史建筑 周边文物及其他历史建筑

年代

建设控制地带

民国时期

两进布局，门廊式大门，石柱础，梁架结构
为木制结构，木屏风，祠堂前禾坪有多块桅杆石。

建筑现状评估：建筑整体保存状况较好,，祠
堂仍在使用，大门两侧门廊已贴上瓷砖。

一类 二类

乐昌市白石镇三界圩村委上旗头组

1245.08㎡

——

——

中国传统式

历史城区外

建议按原样材质、色彩等原貌修复外墙残损部位，
加强对主立面及主要价值要素的保护，调整内部
布局，保留祠堂现有功能，并植入民风民俗展示、
文化沙龙、产品推广等新功能。

√

三界圩吴氏宗祠 440281-02-006

1、禁止用作批发市场、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应设施、加油加气充电站、环
卫环保设施。

2、除利用作为传统手工艺作坊和原功能为工厂车间外，禁止用作生产性工厂
车间；

3、除利用作为不影响结构安全、消防安全的农产品物流仓储设施和原功能为
物流仓储设施外，禁止用作物流仓储设施。

4、禁止堆放易燃、易爆、放射性、腐蚀性物品。
5、未经消防部门同意，不得在木构件上拉搭电线等用电设备，不得在木构历

史建筑或木构价值要素空间中使用明火厨房。

1、应依法保护、修缮和合理利用历史建筑。
2、应整治或拆除保护范围内影响历史建筑风貌的建(构)筑物、临时构筑物。
3、在规划范围内应依法进行新建、扩建、改建等活动。
4、核心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与保护无关的建设活动，但新建、扩建必要

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除外。
5、在规划范围内设置广告、招牌的, 不得损坏或遮挡历史建筑核心价值要素。  
6、在建设控制地带进行新建、扩建、改建活动，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相关

要求，并在使用性质、高度、体量、立面、材料、色彩等方面与历史建
筑相协调，紧邻历史建筑的新建建筑高度不得与历史建筑本体过于悬殊，
且不得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

8、建设控制地带内非历史建筑的使用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安全。 
9、紧邻规划范围的建设工程应采取可靠措施，保证历史建筑安全。 

0㎡



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名称 编号 建议保护价值要素
在修缮工程条件允许情况下
建议保护以下价值要素。

核心价值要素引索图

核心价值要素后括号内数字对应索引图编号。

三界圩吴氏宗祠 440281-02-006

主立面（1） 彩绘门匾（2） 马头墙 雕花木漏窗

木梁架 花岗岩天井 诗词灰塑门檐 雕花木雀替

—— —— ————

——

——

——

—— ——————

2

1

——



保护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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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保护范围

保护要求分类

价值认定与
现状评估

地址

区位 管理单元

建筑风格

航拍图

编号韶关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

该处历史建筑 周边文物及其他历史建筑

年代

建设控制地带

清代以前

有两间横竖三开间的房子组成，一座房子为
人字硬山墙，一座房子为马头墙。青砖墙，檐下
有彩绘壁画，檐下设四层瓦面门檐，瓦脊两端上
翘，上雕花草神兽，楣梁镂空浮雕图案精美，青
石门墩门槛，正面一层窗上有灰塑砖瓦窗檐，彩
绘壁画。墙体转角用麻石加以稳固，麻石上刻有
凤鸟花卉等纹样，窗棂造型丰富多样。

建筑现状评估：部分梁架坍塌，部分承重墙
开裂，建筑整体保存状况较差。

一类 二类

乐昌市白石镇三界圩村委上旗头组

356.48㎡

——

——

中国传统式

历史城区外

建议按原样材质、色彩等原貌修复外墙残损部位，
加强对主立面及主要价值要素的保护，调整内部
布局，植入文化宣传、产品推广、品茗、书画鉴
赏、民宿等新功能。

√

外落村民居 440281-02-007

1、禁止用作批发市场、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应设施、加油加气充电站、环
卫环保设施。

2、除利用作为传统手工艺作坊和原功能为工厂车间外，禁止用作生产性工厂
车间；

3、除利用作为不影响结构安全、消防安全的农产品物流仓储设施和原功能为
物流仓储设施外，禁止用作物流仓储设施。

4、禁止堆放易燃、易爆、放射性、腐蚀性物品。
5、未经消防部门同意，不得在木构件上拉搭电线等用电设备，不得在木构历

史建筑或木构价值要素空间中使用明火厨房。

1、应参照文物进行依法保护、修缮和合理利用历史建筑。
2、应整治或拆除保护范围内影响历史建筑风貌的建(构)筑物、临时构筑物。
3、在规划范围内应依法进行新建、扩建、改建等活动。
4、核心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与保护无关的建设活动，但新建、扩建必要

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除外。
5、在规划范围内设置广告、招牌的, 不得损坏或遮挡历史建筑核心价值要素。  
6、在建设控制地带进行新建、扩建、改建活动，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相关

要求，并在使用性质、高度、体量、立面、材料、色彩等方面与历史建
筑相协调，紧邻历史建筑的新建建筑高度不得与历史建筑本体过于悬殊，
且不得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

8、建设控制地带内非历史建筑的使用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安全。 
9、紧邻规划范围的建设工程应采取可靠措施，保证历史建筑安全。 

96.94㎡



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名称 编号 建议保护价值要素
在修缮工程条件允许情况下
建议保护以下价值要素。

核心价值要素引索图

核心价值要素后括号内数字对应索引图编号。

外落村民居 440281-02-007

主立面（1） 东立面（2） 北立面（3） 门檐 青砖墙

马头墙 窗檐 彩绘灰塑屋檐 彩绘灰塑屋檐

—— —— ————

——

——

——

—— ——————

3

1

2

木漏窗 木漏窗 木漏窗

木神龛



保护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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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保护范围

保护要求分类

价值认定与
现状评估

地址

区位 管理单元

建筑风格

航拍图

编号韶关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

该处历史建筑 周边文物及其他历史建筑

年代

建设控制地带

清代

青砖、瓦面结构，硬山顶，檐下三层，檐廊
卷棚天花，大门首透雕四扇桃花采光木窗，青石
门墩门槛，上雕花鸟人物，正面墙外有叠涩式漏
窗，精美别致。门楼内凹，直通房顶，设计独特。
内部为二层阁楼，整体格局保存完好，细节突出，
典型的岭南客家民居，是研究韶关市传统民居的
重要实物资料。

建筑现状评估：建筑整体保存状况一般，目
前仍有居民居住。

一类 二类

乐昌市黄圃镇石溪村

161.24㎡

——

——

中国传统式

历史城区外

建议按原样材质、色彩等原貌修复外墙残损部位，
加强对主立面及主要价值要素的保护，调整内部
布局，植入文化宣传、产品推广、品茗、书画鉴
赏、民宿等新功能。

√

石溪村68号民居 440281-02-008

1、禁止用作批发市场、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应设施、加油加气充电站、环
卫环保设施。

2、除利用作为传统手工艺作坊和原功能为工厂车间外，禁止用作生产性工厂
车间；

3、除利用作为不影响结构安全、消防安全的农产品物流仓储设施和原功能为
物流仓储设施外，禁止用作物流仓储设施。

4、禁止堆放易燃、易爆、放射性、腐蚀性物品。
5、未经消防部门同意，不得在木构件上拉搭电线等用电设备，不得在木构历

史建筑或木构价值要素空间中使用明火厨房。

1、应依法保护、修缮和合理利用历史建筑。
2、应整治或拆除保护范围内影响历史建筑风貌的建(构)筑物、临时构筑物。
3、在规划范围内应依法进行新建、扩建、改建等活动。
4、核心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与保护无关的建设活动，但新建、扩建必要

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除外。
5、在规划范围内设置广告、招牌的, 不得损坏或遮挡历史建筑核心价值要素。  
6、在建设控制地带进行新建、扩建、改建活动，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相关

要求，并在使用性质、高度、体量、立面、材料、色彩等方面与历史建
筑相协调，紧邻历史建筑的新建建筑高度不得与历史建筑本体过于悬殊，
且不得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

8、建设控制地带内非历史建筑的使用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安全。 
9、紧邻规划范围的建设工程应采取可靠措施，保证历史建筑安全。 

0㎡



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名称 编号 建议保护价值要素
在修缮工程条件允许情况下
建议保护以下价值要素。

核心价值要素引索图

核心价值要素后括号内数字对应索引图编号。

石溪村68号民居 440281-02-008

门斗式大门（1） 雕花漏窗（2） 雕花门簪（3） 雕花（4） 青砖墙

青砖叠涩灰塑墀头 青砖叠涩屋檐

—— —— ————

——

——

——

—— ——————

3

4

1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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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保护范围

保护要求分类

价值认定与
现状评估

地址

区位 管理单元

建筑风格

航拍图

编号韶关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

该处历史建筑 周边文物及其他历史建筑

年代

建设控制地带

清代

一座为五开间，一座为三开间。青砖墙，硬
山顶，檐下三层，灰塑壁画图案，檐下门上设瓦
面门檐，瓦脊两端上翘，楣梁上雕龙凤戏珠，保
存完好，极具韵味，门上有方形门簪。门外有旌
旗杆，门两侧有雕花青石门墩，正面墙外有叠涩
式漏窗，精美别致。内部为二层阁楼，整体格局
保存完好，细节突出，典型的岭南客家民居，是
研究韶关市传统民居的重要实物资料。

建筑现状评估：建筑整体保存状况一般，目
前仍有居民居住。

一类 二类

乐昌市黄圃镇石溪村

317.56㎡

——

——

中国传统式

历史城区外

建议按原样材质、色彩等原貌修复外墙残损部位，
加强对主立面及主要价值要素的保护，调整内部
布局，植入文化宣传、产品推广、品茗、书画鉴
赏、民宿等新功能。

√

石溪村72-73号民居 440281-02-009

1、禁止用作批发市场、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应设施、加油加气充电站、环
卫环保设施。

2、除利用作为传统手工艺作坊和原功能为工厂车间外，禁止用作生产性工厂
车间；

3、除利用作为不影响结构安全、消防安全的农产品物流仓储设施和原功能为
物流仓储设施外，禁止用作物流仓储设施。

4、禁止堆放易燃、易爆、放射性、腐蚀性物品。
5、未经消防部门同意，不得在木构件上拉搭电线等用电设备，不得在木构历

史建筑或木构价值要素空间中使用明火厨房。

1、应依法保护、修缮和合理利用历史建筑。
2、应整治或拆除保护范围内影响历史建筑风貌的建(构)筑物、临时构筑物。
3、在规划范围内应依法进行新建、扩建、改建等活动。
4、核心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与保护无关的建设活动，但新建、扩建必要

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除外。
5、在规划范围内设置广告、招牌的, 不得损坏或遮挡历史建筑核心价值要素。  
6、在建设控制地带进行新建、扩建、改建活动，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相关

要求，并在使用性质、高度、体量、立面、材料、色彩等方面与历史建
筑相协调，紧邻历史建筑的新建建筑高度不得与历史建筑本体过于悬殊，
且不得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

8、建设控制地带内非历史建筑的使用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安全。 
9、紧邻规划范围的建设工程应采取可靠措施，保证历史建筑安全。 

0㎡



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名称 编号 建议保护价值要素
在修缮工程条件允许情况下
建议保护以下价值要素。

核心价值要素引索图

核心价值要素后括号内数字对应索引图编号。

石溪村72-73号民居 440281-02-009

主立面（1） 门檐（2） 雕花额枋（3） 雕花木门簪（4） 木窗棂

青砖叠涩窗檐 青砖叠涩封檐板 青砖叠涩窗 青砖叠涩墀头

—— —— ————

——

——

——

—— ——————

1

3

4 2

青砖墙

雕花木雀替



保护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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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规调整建议

核心保护范围

保护要求分类

价值认定与
现状评估

地址

区位 管理单元

建筑风格

航拍图

编号韶关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

该处历史建筑 周边文物及其他历史建筑

年代

建设控制地带

清代

青砖墙，硬山顶，檐下灰塑壁画，图案精美，
红砂岩墙基，麻石街巷，门首设瓦面门檐，正面
窗上有窗檐，青石门墩门槛，门上有透雕采光木
窗。街巷肌理保存较好，局部屋檐灰塑保存较好。

建筑现状评估：建筑整体保存状况较好，目
前仍有居民居住。

一类 二类

乐昌市坪石镇京口村

580.99㎡

——

——

中国传统式

历史城区外

建议按原样材质、色彩等原貌修复外墙残损部位，
加强对主立面及主要价值要素的保护，调整内部
布局，植入文化宣传、产品推广、品茗、书画鉴
赏、民宿等新功能。

√

李氏然吉照故居 440281-02-010

1、禁止用作批发市场、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应设施、加油加气充电站、环
卫环保设施。

2、除利用作为传统手工艺作坊和原功能为工厂车间外，禁止用作生产性工厂
车间；

3、除利用作为不影响结构安全、消防安全的农产品物流仓储设施和原功能为
物流仓储设施外，禁止用作物流仓储设施。

4、禁止堆放易燃、易爆、放射性、腐蚀性物品。
5、未经消防部门同意，不得在木构件上拉搭电线等用电设备，不得在木构历

史建筑或木构价值要素空间中使用明火厨房。

1、应参照文物进行依法保护、修缮和合理利用历史建筑。
2、应整治或拆除保护范围内影响历史建筑风貌的建(构)筑物、临时构筑物。
3、在规划范围内应依法进行新建、扩建、改建等活动。
4、核心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与保护无关的建设活动，但新建、扩建必要

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除外。
5、在规划范围内设置广告、招牌的, 不得损坏或遮挡历史建筑核心价值要素。  
6、在建设控制地带进行新建、扩建、改建活动，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相关

要求，并在使用性质、高度、体量、立面、材料、色彩等方面与历史建
筑相协调，紧邻历史建筑的新建建筑高度不得与历史建筑本体过于悬殊，
且不得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

8、建设控制地带内非历史建筑的使用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安全。 
9、紧邻规划范围的建设工程应采取可靠措施，保证历史建筑安全。 

0㎡



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名称 编号 建议保护价值要素
在修缮工程条件允许情况下
建议保护以下价值要素。

核心价值要素引索图

核心价值要素后括号内数字对应索引图编号。

李氏然吉照故居 440281-02-010

门楼主立面（1） 主立面（2） 南立面（3） 彩绘灰塑檐壁 青砖墙

雕花木藻井 木隔断 雕花石门槛

—— —— ————

——

——

——

—— ——————
3

1

——
2

雕花石门枕

雕花木漏窗 雕花木漏窗 雕花木漏窗 雕花木漏窗

雕花木漏窗 灰塑门檐 雕花转角石 雕花转角石



保护范围图

保
护
要
求

禁
止
使
用
功
能

合理利用建议

控规调整建议

核心保护范围

保护要求分类

价值认定与
现状评估

地址

区位 管理单元

建筑风格

航拍图

编号韶关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

该处历史建筑 周边文物及其他历史建筑

年代

建设控制地带

清代

由6栋民居及家族祠堂组成。砖木、瓦面结构，
硬山顶风火式山墙，檐下三层，灰塑书画图案，
有勾头滴水，头门卷棚天花，正面一层木格窗上
设瓦面窗檐，红砂岩墙基，局部马头墙，麻石街
巷，街巷肌理保存较好，是研究清代粤北民居建
筑群的实物资料。

建筑现状评估：建筑整体保存状况一般，部
分坍塌，墙体开裂，目前仍有居民居住。

一类 二类

乐昌市坪石镇京口村委大岭下村

3982.70㎡

——

——

中国传统式

历史城区外

建议按原样材质、色彩等原貌修复外墙残损部位，
加强对主立面及主要价值要素的保护，采用现代
材料将建筑群连接为整体，优化游览路径，向不
同房子植入文化宣传、产品推广、轻餐饮、民宿
等新功能。

√

大岭下村居民群 440281-02-011

1、禁止用作批发市场、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应设施、加油加气充电站、环
卫环保设施。

2、除利用作为传统手工艺作坊和原功能为工厂车间外，禁止用作生产性工厂
车间；

3、除利用作为不影响结构安全、消防安全的农产品物流仓储设施和原功能为
物流仓储设施外，禁止用作物流仓储设施。

4、禁止堆放易燃、易爆、放射性、腐蚀性物品。
5、未经消防部门同意，不得在木构件上拉搭电线等用电设备，不得在木构历

史建筑或木构价值要素空间中使用明火厨房。

1、应参照文物进行依法保护、修缮和合理利用历史建筑。
2、应整治或拆除保护范围内影响历史建筑风貌的建(构)筑物、临时构筑物。
3、在规划范围内应依法进行新建、扩建、改建等活动。
4、核心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与保护无关的建设活动，但新建、扩建必要

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除外。
5、在规划范围内设置广告、招牌的, 不得损坏或遮挡历史建筑核心价值要素。  
6、在建设控制地带进行新建、扩建、改建活动，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相关

要求，并在使用性质、高度、体量、立面、材料、色彩等方面与历史建
筑相协调，紧邻历史建筑的新建建筑高度不得与历史建筑本体过于悬殊，
且不得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

8、建设控制地带内非历史建筑的使用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安全。 
9、紧邻规划范围的建设工程应采取可靠措施，保证历史建筑安全。 

2330.56㎡



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名称 编号 建议保护价值要素
在修缮工程条件允许情况下
建议保护以下价值要素。

核心价值要素引索图

核心价值要素后括号内数字对应索引图编号。

大岭下村居民群 440281-02-011

主立面（1） 门楼（2） 雕花门簪（3） 红砂岩门枕（4） 青砖墙

红砂岩雕花转角石 红砂岩雕花转角石 红砂岩石板路 红砂岩石板巷道

—— —— ————

——

——

——

—— ——————
1

2

4

灰塑窗檐 马头墙 屋脊宝顶 石饮马槽

木门 红砂岩雕花转角石 红砂岩石板路 红砂岩石板巷道

3



保护范围图

保
护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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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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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能

合理利用建议

控规调整建议

核心保护范围

保护要求分类

价值认定与
现状评估

地址

区位 管理单元

建筑风格

航拍图

编号韶关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

该处历史建筑 周边文物及其他历史建筑

年代

建设控制地带

清代

两个建筑组成小院落，一座建筑为人字硬山
墙，一座为马头墙。青砖墙，正面窗楣书“育英
书室”四字。灰塑窗檐，木格棱窗，红砂岩墙基，
院落式布局。该建筑周边山水环境较好，右侧两
颗松柏树。该建筑整体保存状况较好，是研究粤
北学堂书院建筑的实物资料。

建筑现状评估：建筑整体保存状况一般，部
分墙体开裂，目前闲置。

一类 二类

乐昌市坪石镇京口村委大岭下村

657.22㎡

——

——

中国传统式

历史城区外

建议按原样材质、色彩等原貌修复外墙残损部位，
加强对主立面及主要价值要素的保护，通过整合
周边空旷场地，举办舞狮、武术、书法、绘画等
各类传统文化活动，延续书院文化氛围优势。

√

育英书室 440281-02-012

1、禁止用作批发市场、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应设施、加油加气充电站、环
卫环保设施。

2、除利用作为传统手工艺作坊和原功能为工厂车间外，禁止用作生产性工厂
车间；

3、除利用作为不影响结构安全、消防安全的农产品物流仓储设施和原功能为
物流仓储设施外，禁止用作物流仓储设施。

4、禁止堆放易燃、易爆、放射性、腐蚀性物品。
5、未经消防部门同意，不得在木构件上拉搭电线等用电设备，不得在木构历

史建筑或木构价值要素空间中使用明火厨房。

1、应参照文物进行依法保护、修缮和合理利用历史建筑。
2、应整治或拆除保护范围内影响历史建筑风貌的建(构)筑物、临时构筑物。
3、在规划范围内应依法进行新建、扩建、改建等活动。
4、核心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与保护无关的建设活动，但新建、扩建必要

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除外。
5、在规划范围内设置广告、招牌的, 不得损坏或遮挡历史建筑核心价值要素。  
6、在建设控制地带进行新建、扩建、改建活动，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相关

要求，并在使用性质、高度、体量、立面、材料、色彩等方面与历史建
筑相协调，紧邻历史建筑的新建建筑高度不得与历史建筑本体过于悬殊，
且不得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

8、建设控制地带内非历史建筑的使用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安全。 
9、紧邻规划范围的建设工程应采取可靠措施，保证历史建筑安全。 

619.67㎡



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名称 编号 建议保护价值要素
在修缮工程条件允许情况下
建议保护以下价值要素。

核心价值要素引索图

核心价值要素后括号内数字对应索引图编号。

育英书室 440281-02-012

主立面（1） 西立面（2） 马头墙（3） 人字形硬山墙（4） 青砖墙

“育英书室”石匾（5） 青砖叠涩博风板 青砖叠涩墀头 青砖叠涩屋檐

—— —— ————

——

——

——

—— ——————

4

3

2

5

青砖拱券门

灰塑窗檐 陶瓷滴水 木窗棂 木窗棂 雕花木门框

雕花木漏窗 八棱柱木门簪 雕花花岗岩转角石 石柱础

1



保护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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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合理利用建议

控规调整建议

核心保护范围

保护要求分类

价值认定与
现状评估

地址

区位 管理单元

建筑风格

航拍图

编号韶关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

该处历史建筑 周边文物及其他历史建筑

年代

建设控制地带

清代

砖墙，人字硬山顶，扇形瓦珰勾头滴水。四
周无窗，内部为一层，作为学堂书院，前庭后院
精美别致，灰塑窗檐，上绘书画图案。前楼上有
透漏采光木格花窗，后院有一处古井，是研究韶
关市学堂书院的重要实物资料。

建筑现状评估：建筑整体保存状况一般，目
前闲置。

一类 二类

乐昌市庆云镇永乐村

158.06㎡

——

——

中国传统式

历史城区外，省级历史文化名
村范围内

建议按原样材质、色彩等原貌修复外墙残损部位，
加强对主立面及主要价值要素的保护，通过整合
周边空旷场地，举办舞狮、武术、书法、绘画等
各类传统文化活动，延续书院文化氛围优势。

√

西凤书院 440281-02-013

1、禁止用作批发市场、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应设施、加油加气充电站、环
卫环保设施。

2、除利用作为传统手工艺作坊和原功能为工厂车间外，禁止用作生产性工厂
车间；

3、除利用作为不影响结构安全、消防安全的农产品物流仓储设施和原功能为
物流仓储设施外，禁止用作物流仓储设施。

4、禁止堆放易燃、易爆、放射性、腐蚀性物品。
5、未经消防部门同意，不得在木构件上拉搭电线等用电设备，不得在木构历

史建筑或木构价值要素空间中使用明火厨房。

1、应依法保护、修缮和合理利用历史建筑。
2、应整治或拆除保护范围内影响历史建筑风貌的建(构)筑物、临时构筑物。
3、在规划范围内应依法进行新建、扩建、改建等活动。
4、核心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与保护无关的建设活动，但新建、扩建必要

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除外。
5、在规划范围内设置广告、招牌的, 不得损坏或遮挡历史建筑核心价值要素。  
6、在建设控制地带进行新建、扩建、改建活动，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相关

要求，并在使用性质、高度、体量、立面、材料、色彩等方面与历史建
筑相协调，紧邻历史建筑的新建建筑高度不得与历史建筑本体过于悬殊，
且不得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

8、建设控制地带内非历史建筑的使用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安全。 
9、紧邻规划范围的建设工程应采取可靠措施，保证历史建筑安全。 

0㎡



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名称 编号 建议保护价值要素
在修缮工程条件允许情况下
建议保护以下价值要素。

核心价值要素引索图

核心价值要素后括号内数字对应索引图编号。

西凤书院 440281-02-013

主立面（1） 木门 木漏窗 雕花木漏窗 青砖墙

灰塑屋檐 灰塑博风板

—— —— ————

——

——

——

—— ——————
1

————



保护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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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规调整建议

核心保护范围

保护要求分类

价值认定与
现状评估

地址

区位 管理单元

建筑风格

航拍图

编号韶关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

该处历史建筑 周边文物及其他历史建筑

年代

建设控制地带

清代以前

由8栋民居构成。青砖墙，檐下三层，青石墙
基，麻石街巷，建筑四墙角会青石条，上雕鸡、
鹿等图案花纹，局部山墙为马头墙。街巷肌理保
存完好，门窗装饰精美，山水环境较好，是研究
粤北民居建筑群的实物资料。

建筑现状评估：整体空间结构保存状况一般，
局部建筑屋顶破损，目前闲置。

一类 二类

乐昌市三溪镇谢家塘

2041.85㎡

——

——

中国传统式

历史城区外

建议按原样材质、色彩等原貌修复外墙残损部位，
加强对主立面及主要价值要素的保护，采用现代
材料将建筑群连接为整体，优化游览路径，向不
同房子植入文化宣传、产品推广、轻餐饮、民宿
等新功能。

√

谢家塘民居群 440281-02-014

1、禁止用作批发市场、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应设施、加油加气充电站、环
卫环保设施。

2、除利用作为传统手工艺作坊和原功能为工厂车间外，禁止用作生产性工厂
车间；

3、除利用作为不影响结构安全、消防安全的农产品物流仓储设施和原功能为
物流仓储设施外，禁止用作物流仓储设施。

4、禁止堆放易燃、易爆、放射性、腐蚀性物品。
5、未经消防部门同意，不得在木构件上拉搭电线等用电设备，不得在木构历

史建筑或木构价值要素空间中使用明火厨房。

1、应参照文物进行依法保护、修缮和合理利用历史建筑。
2、应整治或拆除保护范围内影响历史建筑风貌的建(构)筑物、临时构筑物。
3、在规划范围内应依法进行新建、扩建、改建等活动。
4、核心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与保护无关的建设活动，但新建、扩建必要

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除外。
5、在规划范围内设置广告、招牌的, 不得损坏或遮挡历史建筑核心价值要素。  
6、在建设控制地带进行新建、扩建、改建活动，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相关

要求，并在使用性质、高度、体量、立面、材料、色彩等方面与历史建
筑相协调，紧邻历史建筑的新建建筑高度不得与历史建筑本体过于悬殊，
且不得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

8、建设控制地带内非历史建筑的使用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安全。 
9、紧邻规划范围的建设工程应采取可靠措施，保证历史建筑安全。 

417.36㎡



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名称 编号 建议保护价值要素
在修缮工程条件允许情况下
建议保护以下价值要素。

核心价值要素引索图

核心价值要素后括号内数字对应索引图编号。

谢家塘民居群 440281-02-014

主立面（1） 八卦木门簪 雕花木漏窗 红砂岩石板巷道 青砖墙

—— —— ————

——

——

——

—— ——————1

—— ——————

木飘台青砖叠涩墀头

——



保护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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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保护范围

保护要求分类

价值认定与
现状评估

地址

区位 管理单元

建筑风格

航拍图

编号韶关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

该处历史建筑 周边文物及其他历史建筑

年代

建设控制地带

清代以前

由3栋民居和1栋门楼构成。砖木、瓦面结构，
封火式山墙，檐下两层，灰塑图案。门首有卷棚
天花，青石门墩，部分民居门上有透雕花草采光
木窗，正面一层为叠涩式漏窗。入口门楼山墙为
马头墙，红砂岩旗杆夹石，麻石街巷，门窗装饰
精美。是研究清代粤北民居群的实物资料。

建筑现状评估：整体空间结构保存状况一般，
目前仍有居民居住。

一类 二类

乐昌市三溪镇龙门塘

1726.20㎡

——

——

中国传统式

历史城区外

建议按原样材质、色彩等原貌修复外墙残损部位，
加强对主立面及主要价值要素的保护，采用现代
材料将建筑群连接为整体，优化游览路径，向不
同房子植入文化宣传、产品推广、轻餐饮、民宿
等新功能。

√

龙门塘民居群 440281-02-015

1、禁止用作批发市场、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应设施、加油加气充电站、环
卫环保设施。

2、除利用作为传统手工艺作坊和原功能为工厂车间外，禁止用作生产性工厂
车间；

3、除利用作为不影响结构安全、消防安全的农产品物流仓储设施和原功能为
物流仓储设施外，禁止用作物流仓储设施。

4、禁止堆放易燃、易爆、放射性、腐蚀性物品。
5、未经消防部门同意，不得在木构件上拉搭电线等用电设备，不得在木构历

史建筑或木构价值要素空间中使用明火厨房。

1、应参照文物进行依法保护、修缮和合理利用历史建筑。
2、应整治或拆除保护范围内影响历史建筑风貌的建(构)筑物、临时构筑物。
3、在规划范围内应依法进行新建、扩建、改建等活动。
4、核心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与保护无关的建设活动，但新建、扩建必要

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除外。
5、在规划范围内设置广告、招牌的, 不得损坏或遮挡历史建筑核心价值要素。  
6、在建设控制地带进行新建、扩建、改建活动，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相关

要求，并在使用性质、高度、体量、立面、材料、色彩等方面与历史建
筑相协调，紧邻历史建筑的新建建筑高度不得与历史建筑本体过于悬殊，
且不得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

8、建设控制地带内非历史建筑的使用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安全。 
9、紧邻规划范围的建设工程应采取可靠措施，保证历史建筑安全。 

264.22㎡



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名称 编号 建议保护价值要素
在修缮工程条件允许情况下
建议保护以下价值要素。

核心价值要素引索图

核心价值要素后括号内数字对应索引图编号。

龙门塘民居群 440281-02-015

主立面（1） 灰塑墀头 雕花木漏窗 雕花木漏窗 青砖墙

雕花木漏窗 青砖叠涩窗 木隔断 木飘廊

—— —— ————

——

——

——

—— ——————
1

马头墙



保护范围图

保
护
要
求

禁
止
使
用
功
能

合理利用建议

控规调整建议

核心保护范围

保护要求分类

价值认定与
现状评估

地址

区位 管理单元

建筑风格

航拍图

编号韶关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

该处历史建筑 周边文物及其他历史建筑

年代

建设控制地带

清代

平面呈长方形，三纵列布局。青砖、木、瓦
结构，悬山顶。二层出檐，下层雕刻花鸟装饰斗
棋作承托。门额双凤雀替，楣梁浮雕镂空双龙戏
珠鲤鱼跃龙门四狮图案，两端鳌鱼吻梁，楣梁正
中上方雕仕定子孙图承托额梁，楣梁下方麒麟雀
替。门簪四边形浮雕花鸟。大门右厢为客厅。前
端设天井，上开采光天窗，客厅正中设神龛。对
研究清代厅堂民居建筑具有一定的价值。

建筑现状评估：整体空间结构保存状况一般，
部分墙体开裂，目前闲置。

一类 二类

乐昌市乐城街道洪莲村委楼子地村

3647.63㎡

——

——

中国传统式

历史城区外

建议按原样材质、色彩等原貌修复外墙残损部位，
加强对主立面及主要价值要素的保护，采用现代
材料将建筑群连接为整体，优化游览路径，向不
同房子植入文化宣传、产品推广、轻餐饮、民宿
等新功能。

√

楼子地村傅氏民居（含楼子地村傅良星民居） 440281-02-016

1、禁止用作批发市场、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应设施、加油加气充电站、环
卫环保设施。

2、除利用作为传统手工艺作坊和原功能为工厂车间外，禁止用作生产性工厂
车间；

3、除利用作为不影响结构安全、消防安全的农产品物流仓储设施和原功能为
物流仓储设施外，禁止用作物流仓储设施。

4、禁止堆放易燃、易爆、放射性、腐蚀性物品。
5、未经消防部门同意，不得在木构件上拉搭电线等用电设备，不得在木构历

史建筑或木构价值要素空间中使用明火厨房。

1、应参照文物进行依法保护、修缮和合理利用历史建筑。
2、应整治或拆除保护范围内影响历史建筑风貌的建(构)筑物、临时构筑物。
3、在规划范围内应依法进行新建、扩建、改建等活动。
4、核心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与保护无关的建设活动，但新建、扩建必要

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除外。
5、在规划范围内设置广告、招牌的, 不得损坏或遮挡历史建筑核心价值要素。  
6、在建设控制地带进行新建、扩建、改建活动，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相关

要求，并在使用性质、高度、体量、立面、材料、色彩等方面与历史建
筑相协调，紧邻历史建筑的新建建筑高度不得与历史建筑本体过于悬殊，
且不得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

8、建设控制地带内非历史建筑的使用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安全。 
9、紧邻规划范围的建设工程应采取可靠措施，保证历史建筑安全。 

404.61㎡



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名称 编号 建议保护价值要素
在修缮工程条件允许情况下
建议保护以下价值要素。

核心价值要素引索图

核心价值要素后括号内数字对应索引图编号。

楼子地村傅氏民居（含楼子地村傅良星民居） 440281-02-016

主立面（1） 门斗式大门（2） 雕花额枋（3） 角楼（4） 青砖雕花叠涩窗

石门枕（5） 八卦木门簪（6） 走廊门楼 雕花石门枕

—— —— ————

——

——

——

—— ——————

1

3

5 2

雕花木门簪

雕花木雀替 雕花木门簪 八卦木门簪 雕花木门簪 木神龛

雕花木漏窗 雕花木漏窗 青砖雕花叠涩窗 青砖雕花叠涩窗 雕花木瓜柱

4


